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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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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命名表彰平安市、县（市、区）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和创建
平安工作先进单位的通报

浙委发〔２０１３〕１０ 号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属各单位：

２０１２ 年，全省各地各单位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

入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

略，扎实开展“社会管理创新落实年”活动，积极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深化平安浙江建设，为

确保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经考核评审，省委、省政府决

定，命名湖州市和文成县等 ５ 个县（市、区）为连
续六年平安市、县（市、区），江山市为连续三年平

安县（市、区），舟山市等 ９ 个市、洞头县等 ８０ 个
县（市、区）为 ２０１２ 年度平安市、县（市、区），舟山
市等 ４ 个市为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
市，省公安厅等 １５ 个省直属单位为 ２０１２ 年度创
建平安工作先进单位。现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到命名表彰的市、县（市、区）和单位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新的更好成绩。各级党

委、政府和省直属各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服务保障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现代化浙江建设为目标，以人民群众对社会平

安的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改进作风、振奋精神，坚

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

面深化平安浙江建设，为干好“一三五”、实现“四

翻番”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附件：１ 平安市、县（市、区）名单
２ ２０１２年度平安县（市、区）考核排序表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
名单

４ ２０１２年度创建平安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附件 １

平安市、县（市、区）名单

　 　 一、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连续六年平安市、县（市、
区）

湖州市，文成县、苍南县、余姚市、台州市椒江

区、台州市黄岩区

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连续三年平安县（市、区）
江山市

三、２０１２ 年度平安市

舟山市、嘉兴市、丽水市、衢州市、杭州市、金

华市、温州市、绍兴市、宁波市

四、２０１２ 年度平安县（市、区）
杭州市：淳安县、下城区、富阳市、西湖区、滨

江区、桐庐县、拱墅区、建德市、江干区、临安市、上

城区、余杭区、萧山区

宁波市：江北区、海曙区、北仑区、江东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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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县、奉化市、鄞州区、象山县、慈溪市

温州市：洞头县、永嘉县、乐清市、龙湾区、平

阳县、泰顺县、鹿城区、瑞安市

湖州市：德清县、南浔区、长兴县、安吉县、吴

兴区

嘉兴市：海盐县、秀洲区、平湖市、桐乡市、海

宁市、南湖区、嘉善县

绍兴市：越城区、绍兴县、嵊州市、上虞市、诸

暨市

金华市：磐安县、兰溪市、浦江县、金东区、婺

城区、武义县、义乌市、永康市、东阳市

衢州市：龙游县、衢江区、常山县、开化县、柯

城区

舟山市：嵊泗县、岱山县、定海区、普陀区

台州市：玉环县、天台县、三门县、仙居县、路

桥区、临海市

丽水市：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遂昌县、龙

泉市、莲都区、青田县、庆元县、缙云县、松阳县

附件 ２

２０１２ 年度平安县（市、区）考核排序表

序号 县（市、区） 序号 县（市、区） 序号 县（市、区）

１ 洞头县 ３１ 开化县 ６１ 缙云县

２ 云和县 ３２ 平阳县 ６２ 江干区

３ 景宁畲族自治县 ３３ 德清县 ６３ 吴兴区

４ 淳安县 ３４ 嵊州市 ６４ 临安市

５ 遂昌县 ３５ 宁海县 ６５ 奉化市

６ 龙泉市 ３６ 上虞市 ６６ 鄞州区

７ 嵊泗县 ３７ 南浔区 ６７ 苍南县

８ 江北区 ３８ 兰溪市 ６８ 三门县

９ 越城区 ３９ 泰顺县 ６９ 上城区

１０ 莲都区 ４０ 长兴县 ７０ 余姚市

１１ 海盐县 ４１ 桐乡市 ７１ 仙居县

１２ 永嘉县 ４２ 鹿城区 ７２ 婺城区

１３ 下城区 ４３ 桐庐县 ７３ 武义县

１４ 乐清市 ４４ 瑞安市 ７４ 江山市

１５ 龙游县 ４５ 青田县 ７５ 义乌市

１６ 磐安县 ４６ 浦江县 ７６ 椒江区

１７ 海曙区 ４７ 安吉县 ７７ 象山县

１８ 北仑区 ４８ 定海区 ７８ 松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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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江东区 ４９ 玉环县 ７９ 永康市

２０ 文成县 ５０ 庆元县 ８０ 余杭区

２１ 龙湾区 ５１ 拱墅区 ８１ 慈溪市

２２ 富阳市 ５２ 普陀区 ８２ 黄岩区

２３ 岱山县 ５３ 天台县 ８３ 路桥区

２４ 秀洲区 ５４ 柯城区 ８４ 东阳市

２５ 平湖市 ５５ 海宁市 ８５ 萧山区

２６ 衢江区 ５６ 南湖区 ８６ 临海市

２７ 绍兴县 ５７ 建德市

２８ 常山县 ５８ 金东区

２９ 西湖区 ５９ 嘉善县

３０ 滨江区 ６０ 诸暨市

附件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名单
　 　 舟山市、嘉兴市、丽水市、衢州市

附件 ４

２０１２ 年度创建平安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省公安厅、省安监局、省委 ６１０ 办公室、省统
计局、省信访局、省司法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

省卫生厅、团省委、省财政厅、省边防总队、省武警

总队、省民宗委、省环保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扬荣获文化部
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剧组的通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２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１２年我省文化精品工程建设取得新成果，
在文化部组织的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评选中，

浙江昆剧团排演的昆曲《十五贯》喜获大奖。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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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繁荣舞台艺术，省政府决定，

对浙江昆剧团《十五贯》剧组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剧组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

更大成绩。全省各级文艺团体和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以先进为榜样，潜心创作，乐于奉献，为加快

建设文化强省和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

作出新的贡献。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现代装备制造业
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３〕２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代装备制造业是强省富民的基础性和全局

性产业，是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依托，是新兴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我省现代装备制造业加

快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思路。围绕建设工业强省的目标

要求，把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作为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首要任务，坚持“创新驱动、市场引

领、集聚发展、转型升级”，以智能化、自动化、成

台（套）化为主攻方向，深入开展装备制造产业

技术创新综合试点，加快现代装备高新区与产

业基地建设，大力推广协同创新、协同制造的现

代生产组织模式，鼓励民资、国资、外资和知识

资本投资现代装备制造业，加快传统装备制造

向现代装备制造转变、装备制造大省向装备制

造强省转变。

（二）发展目标。今后三年全省规模以上现

代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１２％，到 ２０１５ 年
达 ６０００ 亿元，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目前的
３２ ６％提高到 ３５ ６％；重点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 ３％以上；培育 １００ 家左右
具有重大装备自主设计研发能力的重点企业研究

院，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智能装备

和知名品牌；培育形成 ５０ 家左右具有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装备集成制造龙头骨干企业，８ 家左右现
代装备高新区，３０ 个左右特色产品优势突出、具
有一定规模、专业化协作分工合理的现代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构建 ２０ 个左右创新能力强、市场占

有率全国领先的装备制造重点产业链。

二、发展要求和方向

（一）发展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关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的部署，加快我省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

１ 坚持把现代装备制造业作为工业现代化
的主攻方向和重要依托。促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升

级、壮大规模、提升国际竞争力。利用现代装备制

造业发展成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全省工业、

农业与服务业的现代化。

２ 坚持现代装备制造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发展。着力抓好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装备的深

度融合与综合集成，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和储运销售等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成台（套）

化的装备，积极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专用物

联网等装备产业。

３ 坚持现代装备制造业与城镇化良性互动
发展。按照产城融合的要求，着力发展以现代装

备制造业为主体的高新区与产业基地，并以此为

依托形成宜工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区。

４ 坚持现代装备制造业与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围绕精准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

和农产品安全，着力提供现代装备支撑，开拓新的

市场。

（二）发展方向。顺应全球装备制造业“绿

色、智能、超常、融合、服务”的发展趋势，加快推

动我省现代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

１ 绿色。围绕生态工业发展的要求，重点支
持发展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能源、污染与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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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技术密集的绿色制造装备。

２ 智能。围绕降低劳动强度、艰苦和危险岗
位“机器换人”、智能化制造方式替代传统制造方

式的要求，重点支持发展机电一体化以及与生产、

检测、质量安全保障等“一体化”的智能制造装

备。

３ 超常。围绕超大型、超微型、超高性能型
装备使用的需求，重点支持发展适应超常环境、具

有超常工艺、超精密制造的特色装备。

４ 融合。围绕产业链协同制造与集成的发
展要求，重点支持装备集成制造的龙头骨干企业

与从事零部件制造的中小企业进行协同制造的合

作，促进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与新型装备制造技

术的集成与协同，大力发展高性能成套装备、系统

装备。

５ 服务。围绕工业工程设计、装备制造、建
设安装、售后服务“总承包”、“交钥匙”等服务型

制造发展的要求，重点支持装备工业设计与销售

公司、成套与系统装备大型制造企业开展集工业

工程设计、装备制造、运行调试、员工培训、维修检

测、配件专供等为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创新。

三、深入开展产业技术创新综合试点，不断增

添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

（一）规划建设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围绕

形成装备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依托集成制造的大

型龙头骨干企业与装备工业设计、装备电子和软

件、装备仪器仪表等科技型中小企业，省、市、县

（市、区）联合培育一批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按

企业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 ５％以上、３％—
５％两个档次，分别给予每家一次性 １０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的省级补助；企业所在市或县（市、区）按
同比例配套；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不低于财政补助

资金总额。鼓励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加强对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的指导、服务

和监管，完善评价体系，健全退出机制。

（二）实施装备制造产业技术攻关重大专

项。围绕光伏发电与用能装备、船舶装备、新能

源汽车、智能纺织印染装备、现代农业装备、现

代物流装备、工业自动化与智能控制装备、节能

环保装备、现代医疗装备等领域，组织实施目标

具体明确的装备制造产业技术攻关重大专项，

重点突破关键零部件、机电一体化芯片、系统智

能控制软件等重大产业技术瓶颈。对承担上述

技术攻关任务的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连续 ３
年每年优先安排省级攻关课题项目，并按研发

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 ５％、３％—５％两个档次，
每项给予 １５０ 万元、１００ 万元补助，所在市或县
（市、区）按同比例配套。

（三）实施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按照个人

自愿、双向选择的原则，在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组

织一批 ３５ 岁左右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才到省
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工作，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３ 年，最多不超过 ６ 年。在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
工作期间，青年科技人才在原单位的待遇保持不

变。鼓励支持现代装备制造业省级重点企业研究

院积极引进海外工程师，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外国

专家的有关政策；经省人才办、省人力社保厅、省

科技厅认定，对引进海外工程师的省级重点企业

研究院按每位海外工程师 １０ 万元的标准予以奖
励，企业所在市或县（市、区）按同比例给予资助。

重视高端技师技工队伍建设。

四、加快现代装备高新区与产业基地建设，发

挥核心载体作用

（一）形成依托高新区与产业基地的现代装

备制造业错位发展的新布局。借助产业集聚区等

创建省级高新区和现有省级高新区转型升级的机

遇，重点支持杭州和金华发展新能源汽车、嘉兴发

展光伏发电与用能装备、舟山发展船舶装备、绍兴

发展智能纺织印染装备、金华永康发展现代农业

装备、湖州发展现代物流装备产业。根据各地的

产业基础与积极性，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

则，进一步谋划节能环保装备、医疗装备、电子信

息装备、工业自动化与智能控制等现代装备高新

区建设。

（二）促进现代装备高新区与产业基地协同

发展。各现代装备高新区要以产业链为纽带，主

动出击，狠抓招大引强、招才引智、资助创业等工

作，加快装备工业设计基地、装备电子和软件开发

基地、关键瓶颈技术创新基地、装备集成制造基

地、装备关键零部件制造基地、高端创新人才集聚

基地建设。

（三）开展现代装备工业强区建设试点。围

绕实现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研发人员数、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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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授权量、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五年倍增”的要

求，以高新区、卫星城镇等为依托，开展现代装备

工业强区建设试点。

五、深化大中小企业合作，大力推进协同创

新、协同制造

（一）支持整机集成制造的龙头骨干企业联

合生产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发展紧密型协同制造模

式。鼓励整机集成制造企业加强成台（套）装备

的整机设计、技术攻关与市场开拓，与制造零部件

的中小企业开展分包协作，形成紧密型的长期合

作关系。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与整机

集成制造的龙头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协同制造，打

造统一品牌的装备。对企业以制造业为基础、协

同省内配套企业开展总集成，实施的合同金额 １
亿元以上的项目，按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资

助。

（二）支持工业工程总承包公司联合装备制

造企业开展服务与制造的新型合作。鼓励装备行

业有条件的企业申报工程总承包资质。鼓励工程

总承包公司与装备制造企业紧密合作，实施“交

钥匙工程”。对工程总承包公司实施的合同金额

１ 亿元以上的“交钥匙工程”项目，凡与我省装备
制造企业签订成台（套）设备三年以上合作合同

的，按其采购本省成台（套）装备合同金额的一定

比例给予资助。

（三）支持集装备工业设计与销售于一体的

企业与各装备制造企业开展紧密合作。鼓励装备

制造企业外包设计服务，主动承接集工业设计与

营销于一体的企业的产品订制业务。对集工业设

计与营销于一体的企业，凡与我省装备制造企业

签订成台（套）设备三年以上合作合同、采购本省

成台（套）装备合同金额 １ 亿元以上的项目，可享
受工程总承包公司相同的资助政策。

（四）着力培育现代装备龙头骨干企业和研

制关键部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总部型、

品牌型、上市型、高新型、产业联盟龙头型”企业

的发展要求，培育一批引领现代装备产业发展的

品牌骨干企业、一批具有浙江特色优势和较强市

场竞争力的名牌装备。按照“专精特强”的发展

要求，扶持一批专业特色鲜明、技术含量较高、配

套能力较强、市场前景较好的从事装备关键部件

研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协作配

套的发展格局。

六、扩大投资拉动，加快培育民资、国资、外资

和知识资本等现代装备制造创业创新主体

（一）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现代装备制造业。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制订完善政策措施，实施公

正平等采购竞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新兴

装备。支持我省传统制造龙头企业通过新办、

投资控股、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现代装备制造

业领域，尤其是市场容量大、成长性好的智能制

造装备、现代物流装备、节能环保装备、高端医

疗装备等新兴装备和高技术装备领域。鼓励省

外浙商和知名民营装备企业来我省投资发展现

代装备制造业。

（二）引进国际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和项目。

明确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招商选资重点、方向，制

定完善相应的鼓励政策，加强专业招商队伍建

设，吸引全球装备制造业知名企业和跨国公司

来浙投资创办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尤其要引进

一批有助于弥补我省装备制造业短板、突破技

术瓶颈、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的跨国强企来我

省投资落户。支持外资与我省企业合资合作发

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三）支持央企和省属国有企业在我省投资

现代装备制造业。继续加强央企特别是装备制造

领域的央企及其技术研发机构、人才团队的引进

工作。重视军民融合发展，加强我省装备制造企

业与军工装备央企的对接，加快我省民营企业参

与国防装备制造步伐。支持省属国有企业投资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

（四）鼓励科技人员带科技成果创办现代装

备科技型中小企业。各装备高新区与产业基地要

加强创业孵化器建设，设立资助创业投资专项资

金，引进各类创投基金，优化投资创业服务，支持

创业企业上市，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发

挥知识资本优势，利用科技成果创办装备关键部

件的研发制造、装备电子及软件开发、装备工业设

计等科技型中小企业。

七、重视市场带动，着力开发国内外装备市场

（一）开展现代技术改造专项行动，大规模开

发我省现代装备市场。全面开展以减员增效、减

能增效、减耗增效、减污增效，提高全员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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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优质品率等“四减两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现

代技术改造专项行动，力争每年工业现代技术改

造投入不少于 ３０００ 亿元。鼓励企业采用自动化、
智能化的装备替代手工的、半机械化的、纯机械化

的装备，进一步加快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升级。树

立现代工厂的样板，引导企业开展“四减两提高”

现代技术改造，引导我省装备制造企业与目标市

场对接。对列入省“四减两提高”现代技术改造

计划的项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二）鼓励采购就地就便开展售后服务的先

进装备，支持我省装备制造企业拓展市场。制订

优先采购就地就便开展售后服务的成台（套）装

备的激励政策。每年公布《浙江制造重点装备目

录》，政府性投资及补助、省属国有企业投资的项

目，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目录中的装备。建立健

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鼓励

各级政府搭建平台，促进省内装备制造企业与政

府性投资及补助、国有企业投资等项目业主的对

接。

（三）举办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打造先进装备

销售和引进的大平台。由省政府主办，省经信委、

省商务厅、省科技厅和义乌市政府承办中国义乌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展示和推销浙产先进装

备，引进国内外现代装备企业、项目、研发机构和

团队。每年从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中安排

５００ 万元补助中国义乌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从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中安排 １０００ 万元，
重点支持组展好、利用展会招大引强业绩突出、开

发装备市场成效大的设区市和高新区。鼓励装备

制造企业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其中参加省商务厅

等认定的重点国际装备展览的，给予一定比例的

展位费资助。

八、强化政策推动，不断优化现代装备产业发

展环境

（一）建立动态评价考核机制。省经信委会

同省统计局等部门对各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及增

速实行按月按季排序考核制度。省科技厅、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省统计局建立创建装备高新区考

核评价制度，开展“五年倍增”责任分解、年度考

核、公开激励。各地要加强对装备制造企业的单

位资源占用产出评价，并建立与此挂钩的扶优扶

强激励机制。

（二）加大财税政策扶持。省财政科技资金

存量部分继续安排资金，并从 ２０１３ 年起 ５ 年内，
每年从科技经费增量部分中安排不少于 ５０％的
资金，用于支持现代装备制造业的省级重点企业

研究院建设、产业技术攻关重大专项和奖励省级

重点企业研究院引进海外工程师。省工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存量部分每年安排不低于 ３０％的资
金用于现代装备产业发展，并将 ２０１３ 年增量部分
的全部资金，今后每年安排用于支持现代装备制

造业的协同创新和协同制造、重大技术装备风险

补偿、现代技术改造和中国义乌国际装备制造业

博览会等方面。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继续

安排不低于 ３０％的资金，支持现代装备制造业发
展。支持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对所发生的资产过

户有关税收所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各级财政可

用于对企业的奖励，有关费用也可予以减免。对

装备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

过 ３％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落实重大技术
装备进口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等优惠政策。

（三）优先保障要素供给。各产业集聚区的

新增用地指标，要优先保障现代装备制造业重

大项目。建立加快重大装备项目开工达产的机

制，对符合条件的装备制造业项目，优先纳入省

重大产业项目库，由地方先行安排建设用地指

标开工建设。根据每年各地重大装备产业用地

实绩考核结果和鼓励先进的原则，省给予新建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对总投资 １０ 亿元以
上、亩均投资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现代装备制造业
项目，各高新区要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各地要

把切块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通

过“腾笼换鸟”腾出的土地，优先保障省重大产

业项目库现代装备制造业项目的用地要求。推

动银企合作，创新金融产品，加大对装备制造企

业的信贷支持。优先保障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用

电、用能的合理需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抓紧制

订加快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并

抓好贯彻落实。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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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扩大有效
投资“４１１”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２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４１１”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４１１”
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扩大有效投资是我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较快
发展和加快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根据省

委、省政府总体工作部署，制定本行动计划，实施

期限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

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围绕“四大国家战略举措”

和“四大建设”，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

点，更加注重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

级的推动作用，以扩大有效投资“４１１”重大项目
建设行动计划为重要载体，着力提高投资效益和

质量，加快推进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重大项

目建设，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

提供坚实保障。

（二）目标任务。通过实施扩大有效投资

“４１１”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推进“四大万亿”
工程，即万亿产业转型升级工程、万亿基础设施完

善工程、万亿统筹城乡建设工程、万亿公共服务提

升工程，建设 １０００ 个以上省重大项目，带动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１０ 万亿元。力争工业技术

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 ６０％，生产性服务
业投资占服务业投资比重达到 ２０％以上，民间投
资比重提高到 ６５％。组织实施一批事关全局、带
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力争建设 １００ 亿元以上大项
目 ５０ 个、５０ 亿元以上大项目 １５０ 个，着力推进全
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加

快城乡统筹发展，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三）实施原则。

１ 示范性。重大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体现我省“四大国家战略举措”以及规划布局要

求，对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后劲具有较好

示范作用。

２ 有效性。着眼于提高效益和转型升级，推
进打基础、利长远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着力加大

有市场、有需求、有效益的实体经济投资，推动结

构优化和创新发展。

３ 市场性。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
合，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民间投资作用，

牢固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

４ 可行性。重大项目应符合土地、资金、环
境容量等要素供给条件，动态管理、滚动实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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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需要进行增补或调整。

二、主要内容

（一）万亿产业转型升级工程。五年完成全

社会产业投资 ５ 万亿元以上。其中，制造业投资
３ ２ 万亿元、现代服务业投资（扣除房地产投资和
交通、信息等服务业口径的基础设施投资等）１ ８
万亿元、现代农业投资 ６００ 亿元、创新载体投资
６００ 亿元。包含海洋经济投资 １ 万亿元，战略性
新兴产业投资 ３８００ 亿元。通过实施一批推动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项

目，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现代化。

重点推进 ７００ 个左右省重大产业项目。其
中：

１ 现代工业项目。省重大项目 ２８０ 个左右。
实施全省工业技术改造工程，加快发展先进装备

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推进嘉兴桐昆差

别化纤维、绍兴远东 ＰＴＡ技改扩建等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项目，推进福特汽车整车生产、中国南车轨

道交通装备组装及维修基地项目等装备制造业项

目，推进台州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绍兴县印染

产业集聚升级工程、乐清湾港区循环经济示范区

项目等循环经济项目，推进杭州阿里巴巴软件生

产基地、宁波新材料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衢州华

友钴新材料项目、温州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新

型永磁无刷无铁芯宽频智能节能电机项目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

２ 现代服务业项目。省重大项目 ２７０ 个左
右。重点推进中国（桐庐）智慧快递服务项目、义

乌小商品国内物流中心等现代物流项目，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绍兴夏威夷休闲商务中心、台州路桥

建筑装饰城二期等现代商贸业项目，浙江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园首期、宁波海洋经济金融中心等

总部经济及金融服务业项目，横店万花园旅游项

目、长兴图影高端休闲度假区、江郎山国际文化旅

游区、神仙居旅游度假区、千峡湖旅游度假区、泰

顺县廊桥—氡泉旅游度假区等旅游项目，以及杭

州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浙江影视后期制作中心项

目、龙泉青瓷文化创意基地、中国根艺美术博览园

三期、温州文化创意园等文化创意项目。

３ 现代农业项目。省重大项目 ３０ 个左右。
重点推进一批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项

目。

４ 创新载体项目。省重大项目 ４０ 个左右。

重点推进浙大网新研发及生产中心、舟山海洋科

技引智园区、温州海洋科技创新园、新加坡低碳科

技园等创新载体项目。

５ 海洋经济产业项目。省重大项目 ６０ 个左
右。重点推进宁波中油海洋工程基地、舟山惠生

海洋工程、宁波大宗商品交易所、舟山大宗商品交

易中心、温州中欧船业有限公司修造项目等海洋

经济产业项目。

（二）万亿基础设施完善工程。五年完成全

社会基础设施投资 １ ５ 万亿元以上。其中，交通
投资 ７０００ 亿元、能源投资 ３０００ 亿元、水利投资
２０００ 亿元、信息网络投资 １１００ 亿元、发展平台基
础设施投资 ２０００ 亿元。通过实施一批大交通、大
能源、大水利、大通信等重大项目，力争五年新建

（改建）铁路 １５００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 １４０ 公里，
高速公路 １０００ 公里；沿海港口新增吞吐能力 ２ ４
亿吨；新改建四级以上内河高等级航道 ３１０ 公里；
新增民用机场旅客吞吐能力 ２０００ 万人次；新增发
电装机容量 ２０００ 万千瓦，油气管线 １６００ 公里；完
成滩涂圈围面积 ５０ 万亩；新增 ４Ｇ 网络基站 ５ 万
个、载频 １５ 万个。

重点推进 ３００ 个左右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其中：

１ 交通项目。省重大项目 １３０ 个左右。重
点推进杭黄铁路、九景衢铁路、金台铁路、温州市

域铁路等铁路项目，推进杭州、宁波等城市综合交

通枢纽以及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推进嘉兴至绍兴

跨江通道、杭绍台高速、甬台温复线等公路项目，

推进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舟山衢山港

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温州港状元岙港区二期

工程等水运项目，推进宁波栎社机场三期扩建、温

州机场飞行区和航站区扩建、嘉兴民用机场、东阳

横店通用机场等机场项目。

２ 能源项目。省重大项目 ９０ 个左右。重点
实施苍南电厂、六横电厂、杭州萧山天然气热电项

目等火电项目，推进秦山核电一期扩建、三门核电

一期和二期等核电项目，推进仙居抽水蓄能等水

电项目，推进舟山生物燃料乙醇等新能源项目，推

进金丽温天然气输气干线工程等煤油气项目，推

进浙北—福州特高压交流工程、溪洛渡—浙西特

高压直流工程、宁东—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及配套电源等输变电项目。

３ 水利项目。省重大项目 ５０ 个左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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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朱溪水库、新昌钦寸水库等水资源保障项目，

推进瓯飞一期、龙湾二期、小洋山围垦等沿海滩涂

围垦项目。

４ 信息项目。省重大项目 ７ 个。推进全省
移动 Ｃ网、宽带浙江建设等项目。
５ 发展平台基础设施项目。省重大项目 ４０

个左右。重点推进省级产业集聚区、舟山港综合

保税区、湖州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重大发

展平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三）万亿统筹城乡建设工程。五年完成全

社会城乡建设投资 １ ５ 万亿元以上。其中，城市
功能提升设施投资 ８０００ 亿元、城市综合体 ３０００
亿元、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和中心镇公共设施建设

投资 ３０００ 亿元、美丽乡村及新农村建设投资
１０００ 亿元。通过实施一批城市市政设施、城市综
合体以及小城市和中心镇、美丽乡村建设等重大

项目，力争五年新增城市快速路里程 ４００ 公里以
上，完成 ３６７８ 个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建设农村
联网公路 ７０００ 公里，整治农村河道 ５０００ 公里，大
力提升都市圈和城镇功能，形成城乡一体化建设

新格局。

重点推进 １００ 个左右省重大城乡建设项目。
其中：

１ 城市功能提升项目。省重大项目 ４０ 个左
右。重点推进城市快速路、市政道路、市政设施等

建设项目。

２ 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省重大项目 １２
个。重点推进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综合体建

设。

３ 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中心镇建设项目。省
重大项目 ３９ 个。重点推进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和
省级中心镇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４ 美丽乡村及新农村建设项目。省重大项
目 １８ 个。重点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欠发达地区异地搬迁、低丘缓坡开发利用、山区经

济发展、安吉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普陀美丽海岛建

设、衢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

（四）万亿公共服务提升工程。五年完成全

社会公共服务投资 １ 万亿元以上。其中，文化教
育卫生体育设施投资 ４０００ 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
投资 １２００ 亿元、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资 ２０００
亿元、社会福利设施投资 １０００ 亿元、防灾减灾设
施投资 １０００ 亿元。通过实施一批社会事业、保障

性住房、生态环境改造等重大项目，力争五年开工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４０ 万套，改造危房农户 ６ 万
户，新增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床位 １０ 万张，义务教
育标准化中小学校比例达到 ８５％以上，新建（改
扩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用房 １００ 万平方米以
上，完成主要江河堤防加固 ５００ 公里、中小河流治
理 １１００ 公里，加固病险水库 ５００ 座、海塘 １５０ 公
里，进一步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重点推进 ２００ 个左右省重大公共服务项目。
其中：

１ 社会事业项目。省重大项目 ６０ 个左右。
重点推进浙江大学紫金港西区、浙江音乐学院

（筹）校区、温州肯恩大学等教育设施建设项目，

推进省儿童医院滨江扩建一期项目等省级医院建

设、设区市级及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强化工程等医

疗卫生设施建设项目，推进浙江图书馆新馆、省博

物馆新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浙江自然博物

院、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等公共文化项目，推进温

州奥体中心、基层群众体育设施建设等体育项目。

２ 保障性住房项目。省重大项目 ２ 个。重
点推进全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等

项目。

３ 生态环保设施项目。省重大项目 ６０ 个左
右。重点推进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全省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等水环境治理项目，推进全省火电企

业脱硝减排、重污染行业整治提升、全省环境监测

能力建设、重金属重点防控区污染整治提升等环

保项目，推进重点防护林工程、义乌森林城市、衢

州森林城市及植物园建设等生态建设项目。

４ 养老及社会福利设施项目。省重大项目
１６ 个。重点推进浙江民政康复中心、桐乡平安养
老养生、丽水郎奇—白桥养老基地等养老项目，推

进全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残疾人服务设施等社

会福利设施建设项目。

５ 防灾减灾设施项目。省重大项目 ５０ 个左
右。重点推进独流入海河流治理工程、海塘安全

管理工程、区域防洪排涝工程、地质灾害避险工程

等项目。

三、保障措施

为扎实有序推进扩大有效投资“４１１”重大项
目建设行动计划，重点加强四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完善省领导任组

长的我省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推进协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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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设在省发改委，加大重大项目重点难点问

题协调。坚持和完善分类分级协调制度，建立省、

市、县（市、区）领导联系“４１１”省重大项目制度，
各市、县（市、区）和省级有关职能部门作为项目

服务责任主体，业主单位作为项目实施责任主体，

要各司其职，加强沟通、衔接和联动，齐心协力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

（二）加强责任落实。省发改委作为推进省

重大项目建设的牵头部门，每年编制全省扩大有

效投资 “４１１”重大项目建设年度计划，并将年度
扩大有效投资任务、重大项目推进任务具体分解

落实到各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等

要加大对列入省扩大有效投资“４１１”重大项目建
设年度计划项目的要素保障力度；省农办、省经信

委、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

厅、省农业厅等要根据自身职责提出归口管理项

目的年度具体实施计划和进度，并按季汇总。建

立完善扩大有效投资和重大项目推进的督查考核

制度，实行“每季公布、半年督查、年度考核”。年

度有效投资任务完成情况、重大项目推进情况纳

入省对市、县（市、区）考核，对扩大有效投资考核

优秀的市、县（市、区），由省财政给予一定奖励。

省级有关部门推进有效投资和重大项目工作情况

纳入省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考核。

（三）加强前期提速。对列入扩大有效投资

“４１１”重大项目建设年度计划的前期类项目，要
抓紧落实投资主体、资金筹措等关键节点，力争早

日完成前期工作。对年度计划的新开工类项目，

要加快审批、核准、备案流程，积极落实建设条件，

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建设全省转型升级项目推介

库，加大重大项目招商推介。启动新一轮投资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建立省级部门项目审批联审长

效机制，切实提高审批质量和时效。

（四）加强要素保障。对列入扩大有效投资

“４１１”重大项目建设年度计划的符合条件项目，优
先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对省重大产业项目，实行用

地保障“事后奖励”。加强对省重大项目建设的资

金支持，加大各级政府性专项建设资金和地方政府

债券对省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重大

项目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技术改造等支持力度。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

投资的体制障碍，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公益基础设施

重大建设项目。严格项目环保准入要求，优先保障

重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容量等需求。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农业现代化
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

浙委办发〔２０１３〕２５ 号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从 ２０１３ 年起，我省将全面开展农业现代化评价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省委十三届二次
全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浙委〔２０１２〕１１８ 号）精神，对照农业现代
化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分析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农业现代

化推进力度，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省农业厅要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及早制定具体评价办法，并切实

做好评价工作，为加快推进我省农业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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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工
产
值

农
副
产
品
进
出
口
额

省
农
业
厅

杭
州
海
关

２３
１１
亿
元

１３
７
亿
美
元

２９
４９
亿
元

１７
５
亿
美
元

３５
８７
亿
元

２２
３
亿
美
元

生
产
效
率

８

６
农
业
土
地
产
出
率

４
单
位
耕
地
面
积
种
植
业
增
加
值

单
位
国
土
面
积
农
业
增
加
值

省
统
计
局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２５
９５
元
／亩

８９
１
元
／亩

３０
２７
元
／ 亩

１０
３７
元
／亩

３１
９２
元
／亩

１０
４０
元
／亩

７
劳
动
生
产
率

４
单
位
农
业
劳
动
力
农
业
产
出

省
统
计
局

２１
６８
５
元
／人

２５
０８
１
元
／人

２５
３２
７
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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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投
入

水
平 ５０

主
体
素
质

１０

８
农
业
产
业
化
组
织

带
动
农
户
比
重

４
各
类
农
业
产
业
化
组
织
带
动
省
内
农
户
数
占

全
省
总
农
户
数
比
重

省
农
业
厅

５５
％

６０
％

６５
％

９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经
营
面
积
比
重

４
合
作
社
实
际
经
营
的
承
包
耕
地
、
园
地
面
积

占
总
承
包
面
积
比
重

省
农
业
厅

４３
％

４５
％

５０
％

１０

农
业
劳
动
力
素
质

指
数

２
新
型
农
民
培
训
数
量

从
事
种
养
业
的
全
日
制
大
学
毕
业
生
数
量

省
农
办

省
农
业
厅

６２
８
万
人

１１
５３
人

７０
万
人

５０
００
人

７３
万
人

１０
００
０
人

土
地
集
约

１０

１１

农
业
园
区
化
指
数

６
粮
食
生
产
功
能
区
面
积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面
积

省
农
业
厅

１２
２
８
万
亩

１０
万
亩

６０
０
万
亩

４０
０
万
亩

８０
０
万
亩

６０
０
万
亩

１２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比

重
４

种
养
业
大
户
、
粮
食
、
生
猪
、
渔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比
重

省
农
业
厅

省
林
业
厅

省
海
洋
与
渔
业
局

国
家
统
计
局
浙
江

调
查
总
队

２２
１
万
户

２０
３
％

８２
３
％

６０
％

２４
万
户

３０
％

８８
％

６３
％

２５
万
户

４０
％

９０
％

６８
％

资
金
保
障

９

１３

财
政
支
农
资
金
指

数
５

财
政
支
农
资
金
规
模

省
财
政
厅

２９
０
４
亿
元

４２
８
６
亿
元

６３
２
７
亿
元

１４

农
业
信
贷
保
险
指

数
４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政
策
性
农
业
保
险
保
费
规
模

人
行
杭
州
中
心
支
行

省
发
改
委

１７
８５
１
８
亿
元

２
１６
亿
元

３２
８９
０
亿
元

６
６
亿
元

６０
６０
０
亿
元

８
５
亿
元

农
业
科
技

１３

１５

农
业
科
技
指
数

５
农
业
科
技
投
入
比
重

万
名
农
业
劳
动
力
拥
有
农
业
科
技
人
员
数
量

万
亩
耕
地
农
业
科
技
人
员
数
量

省
科
技
厅

省
农
业
厅

省
统
计
局

２
５
亿
元

１６
人

３
４
人

３
６
亿
元

１８
人

４
人

５
３
亿
元

２０
人

５
人

１６

农
业
生
产
良
种
化

率
３

种
植
业
生
产
用
种
商
品
化
率

生
猪
统
一
供
精
率

种
业
销
售
额
增
长
情
况

省
农
业
厅

５０
％

５０
％

１１
５
亿
元

７０
％

６０
％

２３
０
亿
元

８５
％

７５
％

３４
５
亿
元

１７

农
技
推
广
服
务
指

数
５

基
层
农
业
公
共
服
务
中
心
条
件
建
设
完
成
情
况

农
业
信
息
化
水
平

省
农
业
厅

２４
７
％

８９
２
％

１０
０％
９５
％

１０
０％
９８
％

设
施
装
备

８

１８

农
业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４

粮
食
生
产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农
业
作
业
机
械
动
力
水
平

省
农
业
厅

省
统
计
局

６１
８
％

７７
２
％

７０
％

８０
％

７５
％

８２
５
％

１９

设
施
农
业
面
积
比

重
４

设
施
种
植
业
面
积
占
比

畜
禽
设
施
养
殖
占
比

设
施
养
殖
渔
业
面
积
占
比

省
农
业
厅

省
海
洋
与
渔
业
局

７
６％
３０
％
９％

１０
４
％

４０
％

１０
％

１３
９
％

５０
％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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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持
续

发
展

水
平 ２０

生
产
基
础

６

２０

耕
地
指
数

３
耕
地
保
有
量

标
准
农
田
的
一
等
田
比
重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省
农
业
厅

１０
０％

２９
７
％

１０
０％
４８
％

１０
０％
６６
％

２１

农
业
水
利
化
指
数

３
农
业
灌
溉
水
利
用
系
数

旱
涝
保
收
农
田
面
积
比
重

省
水
利
厅

０
５３
５６
％

０
５８
７０
％

０
６

７５
％

生
态
保
护

７

２２

森
林
覆
盖
率

２
山
区
、
其
他
地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
平
原
林
木

覆
盖
率
）

省
林
业
厅

６１
％

６１
％
、３
５％

（
１８
％
）

６１
％
、４
０％

（
２０
％
）

２３

农
田
林
网
控
制
率

２
农
田
林
网
情
况

省
林
业
厅

８２
％

９０
％

９５
％

２４

农
业
废
弃
物
利
用

率
３

规
模
场
畜
禽
排
泄
物
资
源
化
综
合
利
用
率

农
村
清
洁
能
源
综
合
利
用
率

省
农
业
厅

９５
％

６６
％

９７
％

７０
％

９８
％

７５
％

生
活
环
境

７

２５

农
民
收
入
指
数

５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国
家
统
计
局
浙
江

调
查
总
队

省
统
计
局

１１
３０
３
元

２
４２
∶
１

１７
４０
０
元

２
３∶
１

２４
００
０
元

２
２∶
１

２６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指

数
２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产
值
规
模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产
值
增
长
率

省
农
办

省
农
业
厅

８９
２
亿
元

１４
４
％

１４
３
亿
元

１０
％

２３
１
亿
元

１０
％

综
合

评
价

１０
０

　
注
：
指
标
体
系
中
农
业
增
加
值
、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为
２０
１０
年
价
（
浙
委
〔
２０
１２
〕
１１
８
号
中
对
应
指
标
为
当
年
现
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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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标说明
以 ２０１０ 年指标数据为基础值（６０ 分），根据

近年来发展速度和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总

体要求，推算确定 ２０１５ 年目标值（８０ 分）和 ２０２０
年目标值（１００ 分），并以 ２０１０ 年全省平均值作为
标准值进行数据处理。

（一）农业增加值指数。由农业增加值总额

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两项内容构成，各占 ３ 分，用
来综合衡量农业产出的规模水平与农业发展速

度。农业增加值总额得分 ＝当地实际增加值 ／全
省各县（市、区）平均增加值，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得分 ＝当地实际增长率 ／全省增长率，实行封顶计
算。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指数。由农业标准化

生产比重、农产品抽检合格率和农业投入品抽检

合格率 ３ 项内容构成，分别占 １ ６ 分、１ ２ 分、１ ２
分，用来综合衡量农业生产过程与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其中，农业标准化生产比重主要由农产

品“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

品）基地面积比重进行衡量。农业投入品抽检合

格率和农产品抽检合格率采用变化区间处理，其

中农产品抽检合格率以 ９６％作为及格点。
（三）粮食产量指数。由单位耕地面积粮食

产量与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两项内容构成，各

占 ２ 分，用来综合衡量一定耕地面积和实际播种
面积条件下的粮食产量水平。

（四）农业主导产业产值占比。由农业主导

产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计算得出，用来衡量

主导产业发展的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农业主

导产业产值 ／农业总产值。以全省平均值作为标
准值，采用区间化处理。

（五）农产品加工外贸指数。由农副产品加

工产值与农副产品进出口额两项内容构成，分别

占 ２ ４ 分、１ ６ 分，用来综合衡量农产品结构、农
业外向度和市场化水平。

（六）农业土地产出率。由种植业增加值与耕

地面积之比、农业增加值与国土面积之比两项内容

构成，各占 ２分，用来衡量一定国土面积上的农业
总产出与一定耕地面积上的种植业产出水平。

（七）劳动生产率。由农业增加值与农业劳

动力数量之比得出，用来衡量农业劳动力平均生

产力水平。

（八）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比重。由各

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实际带动的省内农户数与全省

总农户数之比来计算，用来衡量农业产业化水平。

（九）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面积比重。由种

植业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实际经营的耕地（园

地）面积与总承包耕地（园地）面积之比来计算，

用来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和经营状况。

（十）农业劳动力素质指数。由新型农民培

训数量、直接从事种养业的全日制大学毕业生数

量两项内容构成，各占 １ 分，用来衡量农业劳动力
素质水平和经营能力。其中，新型农民培训数量

指农村实用人才中的生产型人才与经营性人才培

训数量之和。

（十一）农业园区化指数。指通过县级以上

考核验收的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和现代农业园区

面积，各占 ３ 分，用来衡量高水平的农业战略产业
和高附加值产业经营面积的覆盖程度。

（十二）适度规模经营比重。由种养业大户

占总农户比重、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重以及

生猪、渔业规模养殖比重 ４ 项内容构成，各占 １
分，用来衡量农业规模化水平。

（十三）财政支农资金指数。由地方财政支

农资金占地方财政资金比重、地方财政支农资金

比重增长率与地方财政资金增长率比例和地方财

政支农资金占全省平均财政支农资金比重三项内

容构成，分别占 ２ 分、２ 分、１ 分，用来衡量财政支
持农业发展状况，其中财政支农资金主要指农林

水事务支出。其中，地方财政支农资金比重增长

额与地方财政资金增长额比例以 １ 作为及格点。
（十四）农业信贷保险指数。由涉农贷款余

额、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两项内容构成，各占

２ 分，用来衡量农业信贷投入力度和农业灾害救
助能力。

（十五）农业科技指数。由万亩耕地农业科技

人员数量、万名农业劳动力拥有农业科技人员数量

和农业科技投入比重 ３ 项内容构成，分别占 ２ 分、
１ ５分、１ ５分，用来衡量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广
应用水平。计算公式为：农技人员服务面 ＝农业科
技人员数量 ／万亩耕地数，农技人员数量占比 ＝农
技人员数量 ／万名农业劳动力，农业科技投入比重
＝农业科技投入 ／全省平均农业科技投入。
（十六）农业生产良种化率。由种植业生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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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商品化率、生猪统一供精率和种业销售额增长情

况 ３项内容构成，分别占 ０ ９ 分、０ ９ 分、１ ２ 分，用
来衡量农业生产的良种普及程度。计算公式为：种

植业生产用种商品化率 ＝种植业商品种子数 ／大田
播种所需种子数，生猪统一供精率 ＝生猪人工受精
母猪数 ／能繁母猪存栏数，种业销售额增长率 ＝当
年度种业销售额 ／上一年度种业销售额。

（十七）农技推广服务指数。由已完成条件

建设的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数占基层农业公共

服务中心总数比重和农业信息化水平两项内容构

成，各占 ２ ５ 分，用来衡量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
其中农业信息化水平 ＝行政村建有信息网页（网
站）／当地相应行政村数。

（十八）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由粮食生产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和农业作业机械动力占农机

总动力比重两项内容构成，分别占 ２ ４ 分、１ ６
分，用来衡量农机装备和作业水平。计算公式为：

粮食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主要粮食机械
耕种收面积 ／主要粮食播种面积，农业作业机械动
力占农机总动力比重 ＝农业作业机械动力 ／农机
总动力。

（十九）设施农业面积比重。由设施种植业

面积占比、畜禽设施养殖占比、设施养殖渔业面积

占比 ３ 项内容构成，分别占 ２ 分、１ 分、１ 分，用来
衡量现代农业工程应用水平。

（二十）耕地指数。由耕地保有量和一等田

面积占标准农田面积比重两项内容构成，各占

１ ５ 分，用来衡量耕地数量和耕地地力水平。
（二十一）农业水利化指数。由灌区灌溉水

利用系数和旱涝保收农田面积比重两项内容构

成，各占 １ ５ 分，用来衡量农业生产用水保障程度
和水利化水平。计算公式为：灌区灌溉水利用系

数 ＝全省各类灌区的有效用水量 ／全省各类灌区
年毛灌溉用水量，农田旱涝保收面积比重 ＝旱涝
保收农田面积 ／基本农田面积。

（二十二）森林覆盖率。用来衡量区域生态

水平和环境保护程度。计算公式为：森林覆盖率

＝（有林地面积 ＋ 灌木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
１００％。

（二十三）农田林网控制率。指农田林网控

制面积（网格面积在 ３００ 亩以下）占农田总面积
的比例，用来衡量农田生态建设水平。

（二十四）农业废弃物利用率。由规模化养

殖场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率、农村清洁能源利

用率等两项内容构成，各占 １ ５ 分，用来衡量农业
农村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废弃物清洁化利用和新能

源开发利用水平。计算公式为：规模化养殖场畜

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率 ＝已完成治理或实行农牧
结合资源化利用方式的畜禽年存栏量 ／畜禽年存
栏总量，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 ＝农村生活用能中
清洁能源量 ／农村生活用能总量 ×１００％。

（二十五）农民收入指数。由农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及其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两项内容构

成，各占 ２ ５ 分，用来衡量农民家庭生活状况。
（二十六）休闲观光农业指数。由当年度休

闲观光农业产值增长率和休闲观光农业产值规模

两项内容构成，各占 １ 分，用来衡量农业功能拓展
和各类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水平。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安监局关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２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安监局制定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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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
省安监局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依法做好金属

非金属矿山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２〕５４ 号）的有关要求，结合贯彻实施《浙江
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浙江省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安全发展、科技兴安战略，按照严格依法、发

展先进、淘汰落后、标本兼治、稳步推进的原则，采

取“打击、关闭、整合、改造、提升”等措施，及时有

效打击非法盗采、越界开采行为，消除或关闭证照

不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破坏生态、污染环境

等的各类矿山，全面提高矿山安全生产水平，促进

矿山开采秩序、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

（二）目标任务。非法盗采和越界开采行为

依法及时得到打击和制止，非法生产、非法建设矿

山及时得到依法查处，矿山数量进一步减少，矿山

规模化水平提高（２０１５ 年底大中型矿山的比例提
高到 ４０％），矿山管理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生产
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全部达标，矿山生产安全状

况进一步改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进一步下降，

较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杜绝重特大事故。

二、矿山整顿关闭重点

（一）对存在以下非法违法开采行为的矿山

依法立即予以取缔关闭。

１ 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安
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擅自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

２ 存在持勘查许可证采矿、越界开采等违法
行为，且拒不整改的；

３ 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污染治理设施
“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规定，拒不执行环保监管指令、逾期未完善

相关手续的；

４ 存在重大安全和环境隐患，且整改无望
的。

（二）对以下矿山依法进行限期整改或限期

停产整改，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

予以关闭，其关闭时间不得超过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
１ 露天矿山未按照安全生产要求实施分台

阶（分层）开采的；

２ 地下矿山井下生产系统尤其是通风系统
不完善、未实行机械通风，以及采场管理混乱的；

３ 地下矿山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安全避险
“六大系统”（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

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

络系统）建设的；

４ 尾矿库危库、险库未按要求治理或治理后
仍不符合安全环保要求，以及未经审批擅自回采

尾矿的；

５ 三等以上尾矿库在规定期限内未安装在
线安全监控系统的；

６ 工艺、技术、装备落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安全生产要求的矿山，主要有：

（１）应采用而未采用中深孔爆破、未实行机
械铲装和机械二次破碎的露天矿山；

（２）高陡边坡未采用安全监测技术的露天矿
山；

（３）技术装备、工艺落后导致环境保护得不
到保障的矿山。

７ 安全保障能力低下的金属非金属矿山（不
包括工程性、治理性、围垦和渔港工程专供配套等

非经营性普通建筑用石料矿山，以及砖瓦用黏土、

建筑用砂、地热、水汽等矿山和尾矿库，下同），主

要有：

（１）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
（２）无正规设计或不按设计规范生产建设

的；

（３）萤石矿、叶蜡石矿、铅锌矿等比较破碎软
弱的矿体，矿房宽度在 ５ 米以上且没有采取有效
支护措施，而人员需要直接进入矿房作业的地下

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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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主要开拓巷道及其他行人巷道、安全出
口顶板稳定性不良，又没有采取可靠支护措施的

地下矿山；

（５）矿山安全技术工作及技术力量配备不符
合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规定的地下矿山。

８ 无固定、合法矿石来源的独立选矿厂。
（三）下列金属非金属矿山应尽早予以关闭，

其关闭时间不得超过已取得的采矿权有效时间。

１ 对人民生命财产、交通运输（含铁路）运
行、电力能源设施及其他重要生产生活设施影响

较大且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矿山；

２ 不符合有关矿种开采准入条件及相关规
划确定的最小开采规模的矿山；

３ 不符合国家有关保护土地资源、保护环境
政策的砖瓦用黏土、页岩矿。

（四）对下列矿山依法限期进行整合，限期无

法完成整合的，采矿权到期后予以关闭。

１ 小型露天采石场（边远山区自用的除外）
之间最小距离不足 ３００ 米以及距离较近相互之间
安全影响较大的矿山；

２ 一个矿体存在多个开采主体、不符合矿产
资源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已经纳入资源整合

范围要求进行关闭的矿山。

三、矿山整顿关闭标准

（一）矿山关闭标准。

１ 吊销或注销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证、工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

２ 拆除供电、供水、通风、提升、运输等直接
用于生产的设施和设备；

３ 地下矿山要炸毁或填实矿井井筒，露天矿
山要恢复生态环境或治理边坡，尾矿库要履行闭

库程序；

４ 消除重大安全、地质灾害和环境隐患，地
表设立明显警示标志；

５ 清理收缴矿山留存的民用爆炸物品和危
险化学品；

６ 落实关闭矿山现场监督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

７ 妥善安排关闭矿山的从业人员。
（二）矿山整合标准。

１ 矿山整合以后，对原有矿山须吊销、注销
或合并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

照等相关证照；

２ 矿山整合以后，一个采矿权原则上只能设
置一个独立生产系统；

３ 整合以后取得采矿权的单位，必须具有独
立企业法人资格，实行统一开采和管理。

四、整顿关闭工作步骤和工作内容

本次整顿关闭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调查摸底、制订方案和宣传发动阶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到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各市、县（市、区）
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矿山整顿关闭工作

总体部署及本方案的要求，组织各有关部门和乡

镇通过实地排查、资料查询等形式，对辖区内矿山

的相关情况和非法盗采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统计、

汇总和分析后，科学制订本地区矿山整顿关闭实

施方案。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分别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底、５ 月底前完成方案制定并报省安监局备
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迅速将矿山整顿关闭工

作精神和要求传达到每家矿山企业及有关乡镇，

并广泛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宣传矿

山整顿关闭的有关要求。

（二）整顿关闭工作实施阶段（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５ 年，每年由各
县（市、区）按照上年末金属非金属矿山数量的

２％到 １０％确定关闭、整合名单，并由各市根据实
际情况对各县（市、区）进行总量控制。到 ２０１５
年底前各市金属非金属矿山数量要控制在以下范

围内：杭州市 １４５ 家、宁波市 １００ 家、温州市 １１０
家、湖州市 １００ 家、嘉兴市 １５ 家、绍兴市 ９５ 家、金
华市 １１０ 家、衢州市 １２０ 家、舟山市 ６５ 家、台州市
１０５ 家、丽水市 ９０ 家；在用尾矿库数量控制在以
下范围内：杭州市 １４ 座、绍兴市 ５ 座、金华市 ３
座、衢州市 １０ 座、台州市 ４ 座、丽水市 １９ 座。在
此阶段，各市要加强对有关县（市、区）整顿关闭

工作的检查指导，省矿山整顿关闭工作领导小组

每年对各市开展检查指导。各市在每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向省矿山整顿关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

送上年度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总结。

（三）复查巩固与验收阶段（２０１５ 年 ７ 月—１２
月）。各有关县（市、区）对矿山整顿关闭工作进

行自查。各市对各有关县（市、区）矿山整顿关闭

工作进行验收。２０１５ 年年底前，各市上报整顿关
闭工作总结和验收申请，省矿山整顿关闭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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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对各市整顿关闭工作进行验收。

五、工作要求

（一）抓紧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导机构。各

有关市、县（市、区）政府要及时成立矿山整顿关

闭工作的领导机构，抓紧制定当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方法步骤

和配套的政策措施等，细化关闭矿山的范围、对象

和时间要求，落实各有关部门工作责任，并保障必

要的工作经费。

（二）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各有关县（市、区）

政府要建立矿山整顿关闭工作协调机制和联合执

法机制，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推动整顿关闭工作顺

利实施。省级有关部门要积极指导和推进基层政

府及有关部门开展矿山整顿关闭工作，并加强协

调配合，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

（三）确保整顿关闭工作效果。对决定关闭

的矿山，由市、县（市、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依法

实施关闭，并组织验收。各有关部门要对照整顿

关闭标准，严格履行工作职责和关闭程序，认真落

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关闭到位。要积极探索矿

山整顿关闭工作常态化措施和手段，防止已关闭

矿山死灰复燃，巩固整顿关闭工作成果。对非法

盗采猖獗的地方，要落实乡镇政府、村居的巡查、

劝阻、报告责任及相关部门的打击职责，形成打击

的日常工作机制。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妥善解

决整顿关闭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确保社会和谐稳

定。

（四）加强社会监督和督导检查。各有关县

（市、区）政府要按照关闭计划，分期分批将关闭

对象在当地主流媒体进行公告，同时设立举报电

话、举报信箱，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非法违法开

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仍冒险作业等违法行为。

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强化责任落实，对不认真履行

职责，工作中互相推诿，导致不能按计划完成整顿

关闭工作任务或仍然存在非法违法矿山的，要依

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办法（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２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办法（２０１３ 年修订）》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浙江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对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的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浙江省标准化管理

条例》和《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国质检标联

〔２００９〕８４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
产品标准的备案。

法律、法规、规章对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是企业依法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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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发布的企业产品标准告知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并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存档备查的行为。

备案后的企业产品标准是企业组织生产和接受产

品质量合格评定的依据。

第四条　 企业产品标准按以下要求报送备
案：

（一）由国家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注册的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报省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二）由设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注册的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报设区市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由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注册的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报县（市、区）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医疗器械、消毒药械、消防产品、农药、浓缩饲

料、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等产品的企

业标准，报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法律、法规、规章对产品有行业审查规定的，

企业产品标准应当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后，再报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条　 企业产品标准应当自发布之日起
３０ 日内报送备案，备案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

印件）；

（二）备案申请表；

（三）标准批准发布文件；

（四）标准纸质和电子文本；

（五）标准编制说明；

（六）标准审查单（会议纪要）；

（七）标准审查专家组成员资格证明；

（八）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相

符合的承诺，与相应的推荐性标准是否一致的声

明。

企业产品标准采用国际组织标准或国外先进

标准的，应当提供相关的说明和材料；法律、法规

对企业产品实施许可制度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

书或证明。

第六条　 企业应当对所提交备案材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并对备案后的企业产品标准的实

施后果依法承担责任。

第七条　 企业提交的备案材料符合本办法第

五条规定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５ 个工
作日内办理备案；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备案并书面

告知。

第八条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备案的
企业产品标准文本进行编号和加盖备案印鉴章，

并颁发《浙江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证书》。企业

产品标准备案的有效期为 ３ 年，自备案之日起计
算。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编号的规则为：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印鉴章的式样由省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浙江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证书》由省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九条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后，个别技术内
容须作少量修改或补充的，企业应当向备案的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修改报告。修改报告应当

得到企业产品标准原审查专家组组长或在本专业

领域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签字同意。法律、

法规、规章对产品有行业审查规定的，还应当征得

行业主管部门书面同意。

第十条　 企业应当对备案后的企业产品标准
定期进行复审，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复

审周期不超过 ３ 年。
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准发布实施后，企业应当及时对企业产品标准进

行复审。

第十一条　 企业产品标准复审后，应当及时
向备案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复审结果。

继续有效的企业产品标准应当在备案有效期

届满前 ３０ 日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重新备案
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产品标准复审备案申请表；

（二）企业产品标准纸质和电子文本；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1007 期) 23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书书书

（三）法律、法规对企业产品实施许可制度

的，应当提供有效的证书或证明。

修订后的企业产品标准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

条的规定重新备案。

第十二条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后，企业名称
发生变更的，应当持有效证件办理企业产品标准

备案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企业产品标准重新备案时，备案
编号应当按年份重新编制。

第十四条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有效期届满
后，企业未按照规定办理重新备案手续的，备案的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备案。

废止的企业产品标准应当注销备案。

第十五条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所备
案的企业产品标准名录定期予以公告。企业产品

标准备案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对产品实施许可制度
并要求提供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的，企业可先到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请预备案，待取得相应的

证书或证明后，再按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报请正

式备案。企业产品标准预备案的编号方法由省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企业产品标准预备案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

印件）；

（二）企业产品标准预备案申请表；

（三）企业产品标准纸质文本。

预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只作为行政许可审查

的技术资料，不作为企业组织生产和接受产品质

量合格评定的依据。

第十七条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已备案
的企业产品标准开展监督检查，发现备案的企业

产品标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和本

办法规定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重新或取消备

案。

第十八条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泄露、
公开所备案企业产品标准的文本或内容，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标准备案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
责、恪尽职守，不向备案企业提出与备案工作无关

的要求。对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条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纸质材料的保
存期为 ５ 年，电子材料的保存期为 １０ 年。保存期
满后，备案材料应当予以销毁。备案材料的保存

和销毁应当符合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
施行。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浙政办发〔２００１〕４０ 号
文）印发的《浙江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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